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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95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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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通通通通        告告告告 

2013 年 第 10 号 

关于调整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关于调整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关于调整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关于调整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    

 

为进一步规范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工作，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依据《化妆品卫

生监督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24 号）的相关规定，现就调整化妆品注

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实行告知性备案 

  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上市前，按

照《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要求》（附件 1），对产品信息进行网上备案。备案

的产品信息经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确认后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政务网站统一公

布，供公众查询，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再发放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凭证。

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在备案后 3 个月内组织开展对备案产品的检查，发现不符

合要求的，责令改正；发现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并在产品备案信息相关栏目予以

标注。未按要求履行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上市前产品信息报备义务的，依照《化妆

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第七项相关规定处理。 

  二、美白化妆品纳入祛斑类化妆品管理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宣称有助于皮肤美白增白的化妆品，与宣称用于减轻皮肤表

皮色素沉着的化妆品作用机理一致。为控制美白化妆品的安全风险，决定将其一并纳

入祛斑类化妆品管理。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再受理国产或进口

美白产品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申请，生产企业应按照《美白化妆品管理要求》（附

件 2）进行产品注册申请。已经受理的美白产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原有规定继续

审查核发备案凭证，并督促企业及时补充完成相关检验项目及资料后，按特殊用途化

妆品类别重新申报。已经取得备案凭证的美白产品，未按通告要求重新申报并取得特

殊用途化妆品批准证书的，自 2015 年 6 月 30 日起，一律不得生产或进口。 

  仅具有清洁、去角质等作用的产品，不得宣称美白增白功能。已经取得备案凭证

的，应向原备案管理部门提出名称及标签变更申请，原产品包装可使用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相关产品可销售至其保质期结束。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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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要求 

     2.美白化妆品管理要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3 年 12 月 16 日 


